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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我部对 1998 年 3 月印发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财

预字〔1998〕105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印发了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财会〔2013〕

30 号）（以下简称新制度），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施行。为了确

保新旧制度顺利过渡，现对高等学校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问题

规定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高等学校应当严格按照新制

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报财务报表。 

（二）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相关

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科目余额表。 

2.按照新制度设立 2014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将 2013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中各会计科目的余额按照本规

定进行调整（包括新旧结转调整、补提折旧调整和基建并账调

整），按调整后的科目余额编制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

目的期初余额。上述“原账中各会计科目”指原制度规定的会计

科目，以及参照财政部印发的相关补充规定增设的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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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会计科目对照情况参见本规定附表。 

4.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14 年

1 月 1日资产负债表。 

（三）及时调整会计信息系统。高等学校应当对原有会计核

算软件和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正确实现数据转

换，确保新旧账套的有序衔接。 

二、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一）资产类。 

1.“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

返还额度”、“应收票据”、“材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

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应收票据”、“存货”科目，其核算

内容与原账中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将

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新账中相应科

目设有明细科目的，应将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

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2.“应收及暂付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收及暂付款”科目，但设置了“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科目，该 3个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原

账中“应收及暂付款”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对

原账中“应收及暂付款”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新制

度规定应收账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应收账款”科目；将其中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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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制度规定预付账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预付账款”科目；将

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其他应收款”科目。 

3.“借出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借出款”科目。如果原账中“借出款”科目

有余额，应在转账时将其余额转入新账中“其他应收款”科目。 

4.“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科目。 

新制度将高等学校的对外投资划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相应设置了“短期投资”、“长期投资”两个科目，两个科目的核

算内容与原账中“对校办产业投资”、“其他对外投资”两个科目

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将原账中“对校办产业投资”

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中“长期投资”科目，并对原账中“其他对

外投资”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不

超过 1年（含 1年）的对外投资余额转入新账中“短期投资”科

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长期投资”科目。 

5.“固定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固定资产”科目，核算固定资产的原价。由

于固定资产价值标准提高，原账中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实物资

产，将有一部分要按照新制度转为低值易耗品。转账时，应当根

据重新确定的固定资产目录，对原账中“固定资产”科目的余额

进行分析： 

（1）对于达不到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且未领用出库

的，应当将相应余额转入新账中“存货”科目，并将原账中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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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基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科目；对于达不到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且已领用出库的，

应当按相应余额在原账中，借记“固定基金”科目，贷记“固定

资产”科目，同时做好相关实物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 

（2）对于符合新制度中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应当将相应

余额转入新账中“固定资产”科目。 

6.“无形资产”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无形资产”科目，核算无形资产的原价。原

账中“无形资产”科目余额反映的是尚未摊销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转账时，应将原账中“无形资产”科目的余额转入新账中的“无

形资产”科目，同时按照与原账中“无形资产”科目余额相等的

金额，从原账中“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转入新账中“非

流动资产基金——无形资产”科目。 

高等学校应当自 2014 年 1 月 1日起设置和启用“累计摊销”

科目，以“无形资产”科目 2014 年 1 月 1 日的期初余额为原价，

按新制度规定进行摊销。 

（二）负债类。 

1.“借入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两个科目，核算高

等学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入的款项。原制度“借入款项”科目

核算范围包括了高等学校从财政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金融机构

借入的款项。转账时，应对原账中“借入款项”科目的余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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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将其中属于从金融机构借入的偿还期限在 1年内（含 1年）

的各种借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短期借款”科目；将其中属于从

金融机构借入的偿还期限超过 1年（不含 1年）的各种借款的余

额转入新账中“长期借款”科目；将剩余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其

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2.“应交税金”、“应缴财政专户款”、“应付票据”、“代管款

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缴税费”、“应缴财政专户款”、“应付票据”、

“代管款项”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中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

容基本相同。转账时，应将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直接转入新账

中相应科目。新账中相应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应将原账中上述

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账中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

目。 

3.“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津贴补贴”、

“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

津贴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但设置了“应付职工薪

酬”科目，其核算内容涵盖了原账中上述 3个科目的核算内容，

并包括应付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高等学校应在新账中

“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细科目。转账

时，应将原账中“应付工资（离退休费）”、“应付地方（部门）

津贴补贴”、“应付其他个人收入”科目的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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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职工薪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并对原账中“应付及暂存款”

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高等学校应付的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 

4.“应付及暂存款”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应付及暂存款”科目，但设置了“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科目，该 4个科目

的核算内容与原账中上述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但不包括高

等学校为职工应付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该部分内容由新

制度下“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转账时，应当对原账中“应

付及暂存款”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新制度规定应付

账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应付账款”科目；将其中属于新制度规

定预收账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预收账款”科目；将其中属于新

制度规定长期应付款的余额转入新账中“长期应付款”科目；将

其中属于应付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余额转入新账中“应

付职工薪酬”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三）净资产类。 

1.“事业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事业基金”科目，但不再在该科目下设置“投

资基金”明细科目，其核算范围也较原账中上述科目发生变化，

不再包括财政补助结转和结余、无形资产和长期投资占用的金额

以及收回附属单位归还的人员工资。转账时，应在新账中“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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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科目下按照新制度规定设置明细科目，并按以下要求转账： 

（1）投资基金。对原账中“事业基金”科目所属“投资基

金”明细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新制度规定短期投资

对应的基金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将

其中属于新制度规定长期投资对应的基金余额转入新账中“非流

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科目。 

（2）一般基金。对原账中“事业基金”科目所属“一般基

金”明细科目的余额（扣除转入新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无

形资产”科目数额后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新制度下财

政补助基本支出结转的余额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将其中属于新制度下财政补助项目支出结余的余额转入新账中

“财政补助结余”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

一般基金”科目。 

2.“固定基金”科目。 

新制度未设置“固定基金”科目，但设置了“非流动资产基

金”科目，核算高等学校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占用的金额。转账时，应将原账中“固定基金”

科目的余额（扣除转为新账中存货的固定资产对应的固定基金数

额以及在原账中冲销的固定基金数额后的余额）转入新账中“非

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 

3.“专用基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专用基金”科目，其核算范围较原账中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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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发生变化，如不再包括修购基金。转账时，应在新账中“专

用基金”科目下按照新制度规定设置明细科目，并按以下要求转

账： 

（1）修购基金。将原账中“专用基金——修购基金”科目

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 

（2）职工福利基金。将原账中“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

金”科目余额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科目。 

（3）学生奖贷基金和勤工助学基金。将原账中“专用基金

——学生奖贷基金”科目余额、“专用基金——勤工助学基金”

科目余额分别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学生奖助基金”科目。 

（4）其他专用基金。对于原账中其他专用基金，按照《高

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 号）等有关规定保留的，将

其余额转入新账中“专用基金”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没有保留

依据的，将其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一般基金”科目。 

4.“经营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经营结余”科目，其核算范围与原账中“经

营结余”科目的核算范围基本相同。转账时，如果原账中“经营

结余”科目有借方余额，应直接转入新账中“经营结余”科目。 

5.“事业结余”、“结余分配”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事业结余”科目，其核算范围较原账中“事

业结余”科目发生变化，不再包括财政补助基本支出结转和财政

补助项目支出结余；新制度未设置“结余分配”科目，但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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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核算事业单位本年度非财政补助

结余分配的情况和结果。因原账中“事业结余”、“结余分配”科

目无余额，不需进行转账处理，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直接启用 

“事业结余”、“非财政补助结余分配”科目的新账即可。 

（四）收入支出类。 

1.“教育经费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费拨款”科

目。 

新制度设置了“财政补助收入”科目，核算高等学校从同级

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对于高等学校从非同级财政部门

取得经费拨款，新制度规定通过“科研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

科目核算。原账中上述 3个科目分别核算高等学校从各级财政获

得的教育、科研和其他经费拨款。此外，新制度下“财政补助收

入”科目期末结账后无余额，原账中上述 3个科目年末结账后有

贷方余额，反映尚未核销的专项经费拨款。新制度设置了“财政

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非财政补助结转”、“事业基金”

科目，分别核算同级财政补助项目支出结转、同级财政补助项目

支出结余、同级财政补助以外的其他专项资金结转、滚存的非财

政补助结余。转账时，应对原账中“教育经费拨款”、“科研经费

拨款”、“其他经费拨款”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同级

财政补助项目支出结转的余额分项目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结

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其中属于同级财政补助项目支出结

余的余额转入新账中“财政补助结余”科目；将其中属于非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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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助结转的余额分项目转入新账中“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2.“上级补助收入”、“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科目。 

原账中上述科目余额反映尚未核销的专项收入。新制度设置

了“非财政补助结转”、“事业基金”科目，核算同级财政补助以

外的其他专项资金结转、滚存的非财政补助结余。转账时，应对

原账中上述科目的余额进行分析：将其中属于非财政补助结转的

余额分项目转入新账中“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将剩余余额转入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3.“附属单位缴款”、“拨出经费”、“教育事业支出”、“科研

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

“结转自筹基建”科目。 

原账中上述科目年末无余额，不需进行转账处理。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新制度设置收入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

处理。 

三、补提固定资产折旧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折旧”科目，核算高等学校对固定资产

计提的累计折旧。高等学校应当全面核查转入新账的固定资产的

原价、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等，

对固定资产按照新制度规定补提折旧，按照应补提的累计折旧金

额，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贷记“累计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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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科目。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的

规定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四、按照新制度将基建账相关数据并入新账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的要求，在按国家有关规定单独核

算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将基建账相关数据并入单位会计“大账”

（即按照新制度规定设置的会计账）。新制度设置了“在建工程”

科目，高等学校应当在新账中该科目下设置“基建工程”明细科

目，核算由基建账并入的在建工程成本。 

（一）将 2013 年 12 月 31 日基建账中相关科目余额按照以

下方法并入新账。 

1.资金占用类。 

（1）按照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

摊投资”、“其他投资”、“预付工程款”科目借方余额，借记新账

中“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 

（2）若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科目借方余额中存在尚

未在“大账”中登记的部分，按照该部分余额，借记新账中“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3）按照基建账中“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

款额度”、“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借方余额，分别借记新账中“库

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财政应返还额

度”科目。 

（4）按照基建账中“其他应收款”科目借方余额，借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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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中“其他应收款”科目。 

（5）按照基建账中其他资金占用类科目借方余额，借记新

账中相关科目。 

2.资金来源类。 

（6）对基建账中“基建拨款”科目贷方余额进行分析：按

照归属于同级财政补助结转结余的部分，贷记新账中“财政补助

结转”、“财政补助结余”科目；按照归属于非同级财政补助结转

的部分，贷记新账中“非财政补助结转”科目。 

（7）对基建账中“基建投资借款”科目贷方余额进行分析：

按照借款本金部分，贷记新账中“长期借款”、“短期借款”科目；

按照借款利息部分，贷记新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8）按照基建账中“应付工程款”科目贷方余额，贷记新

账中“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科目。 

（9）按照基建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余额，贷记新

账中“其他应付款”科目。 

（10）按照基建账中其他资金来源类科目贷方余额，贷记新

账中相关科目。 

（11）按照以下列公式计算的金额，贷记新账中“非流动资

产基金——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科目。 

新账中“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的贷记金额=（1）、（2）中

新账非流动资产科目借方增加金额合计-（7）中新账“其他应付

款”科目贷方增加金额-（8）中新账“应付账款”、“长期应付款”



 13

科目贷方增加金额合计-（9）中新账“其他应付款”科目贷方增

加金额中与形成（1）、（2）中新账非流动资产相对应的金额 

3.总调整。 

按照上述（1）至（11）项中新账科目的借方合计金额与贷

方合计金额的差额，贷记或借记新账中“事业基金”科目。 

对于高等学校已在原会计“大账”核算的基建投资事项，在

进行上述并账处理时应当剔除重复因素，不得在“大账”中重复

反映。 

（二）高等学校执行新制度后，应当至少按月根据基建账中

相关科目的发生额，在“大账”中按照新制度对基建相关业务进

行会计处理。 

基建账数据定期并账的基本原理是：将本期基建账中发生的

经济业务或事项划分类别，对每类经济业务或事项所涉及的基建

账相关科目的本期发生额进行分析，据此按照新制度规定在“大

账”中进行账务处理。基建账数据并入“大账”的主要账务处理

举例如下： 

1.预付工程款业务。对基建账中“预付工程款”科目本期借

方增加额，以及“基建拨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

款”等科目的本期贷方相关发生额进行分析，在“大账”中：按

照基建账中本期预付的基建工程款金额，借记“在建工程——基

建工程”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同

时，借记“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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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支出”、“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2.结算工程款业务。对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等科

目本期借方增加额、“预付工程款”科目本期贷方发生额、“应付

工程款”科目本期贷方和借方发生额，以及“基建拨款”、“零余

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本期贷方相关发生额进

行分析，在“大账”中：（1）按照基建账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等科目本期借方增加额（一般为根据工程价款结算账单确认的金

额）减去已经预付的工程款金额后的金额，借记“在建工程——

基建工程”科目，贷记“应付账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2）

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实际支付的应付工程款金额，借记“应付账款”

或“长期应付款”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科目；同时，借记“教育事业支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

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经营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补

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 

3.其他工程支出业务。对基建账中“设备投资”、“待摊投资”、

“其他投资”等科目的本期借方增加额，以及“基建拨款”、“零

余额账户用款额度”、“银行存款”等科目的本期贷方相关发生额

进行分析，在“大账”中：按照基建账中上述基建投资科目本期

借方增加额（不包括因预计借款利息增加的金额），借记“在建

工程——基建工程”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科目；同时，按照实际支付的基建投资支出，借记“教育事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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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研事业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保障支出”、“经

营支出”等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银行存款”等科目。 

4.工程交付使用业务。对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科目的

本期借方增加额，以及“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投资”、“待

摊投资”、“其他投资”科目的本期贷方发生额进行分析，在“大

账”中：按照基建账中“交付使用资产”科目的本期借方增加额，

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科目；同时，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贷记

“在建工程——基建工程”科目。 

5.基建借款业务。对基建账中“基建投资借款”科目的本期

贷方和借方发生额，以及“银行存款”科目的本期相关发生额进

行分析，在“大账”中：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增加的基建借款本金，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长期借款”、“短期借款”科目；

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偿还的基建借款本金，借记“长期借款”、“短

期价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6.基建借款利息业务。对基建账中“基建投资借款”科目的

本期贷方和借方发生额、“待摊投资”科目本期借方发生额，以

及“银行存款”科目的本期相关发生额进行分析，在“大账”中：

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增加的应付利息金额，借记“在建工程——基

建工程”科目，贷记“其他应付款”科目；按照基建账中本期实

际偿还的借款利息，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贷记“非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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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基金——在建工程”科目，同时，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科目。 

基建账其他经济业务或事项的并账处理依据上述原理进行。 

五、财务报表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14 年 1 月 1 日期初资产负债表。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即经过本规定

“二”至“四”项新旧结转及调整后形成的科目余额），按照新

制度编制 2014 年 1 月 1 日期初资产负债表。该期初资产负债表

的编制，还需按新制度规定对各校内独立核算单位的资产、负债

和净资产进行合并。 

（二）高等学校 2014 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14 年的月度、年度财

务报表。在编制 2014 年度收入支出表、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时，

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附：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对照表 



 17

附： 

新旧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对照表 
 

新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会计科目 原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会计科目 
及补充规定会计科目 

序号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库存现金 101 现金 
2 1002 银行存款 102 银行存款 
3 1011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 
4 1101 短期投资 
5 1401 长期投资 

131 
132 

对校办产业投资 
其他对外投资 

6 1201 
120101 

    120102 

财政应返还额度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财政应返还额度
* 

      财政直接支付 
      财政授权支付   

7 1211 应收票据 110 应收票据 
8 1212 应收账款 
9 1213 预付账款 
10 1215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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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501 代管款项 230 代管款项 
三、净资产类 

301 事业基金——一般基金 30 3001 事业基金 
320 专用基金——修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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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5001 教育事业支出 

47 5002 科研事业支出 
48 5003 行政管理支出 
49 5004 后勤保障支出 
50 5005 离退休支出 

521 
531 

教育事业支出 
科研事业支出 

51 5101 上缴上级支出 561 上缴上级支出 
52 5201 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571 对附属单位补助 
53 5301 经营支出 551 经营支出 
54 5401 其他支出   
   511 拨出经费 
   581 结转自筹基建 
注：上表中标有“*”号的会计科目为高等学校参照财政部印发的相关补充规定增设的会计科目。 


